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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拨付“福蕾行动计划”工作经费的通知
前黄镇、峰尾镇民政办、财政所: 

根据《福建省民政厅关于印发<“福蕾行动计划”>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闽民福〔2020〕42号)及《泉州市财政局 泉州市民政局关于下达2020年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补助资金（二）的通知》（泉财指标〔2020〕521号)文件精神，2020年我区前黄镇三朱村、峰尾镇郭厝村被定为先行开展“福蕾行动计划”工作试点，并下达63万元省级补助资金给我区，主要用于政府购买孤弃儿童、农村留守儿童、困境儿童（含事实无人抚养儿童）关爱服务项目。经研究，从民政局科目（2082002）专项经费中拨付前黄镇10万元、峰尾镇10万元用于活动经费及场所建设经费，做好推广“福蕾行动计划”前期各项准备工作。

请前黄镇、峰尾镇加强资金管理，确保专款专用，落实到具体项目，并将此款支出列入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第2082002款“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支出”科目。

泉州市泉港区财政局         泉州市泉港区民政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2月9日
  泉州市泉港区财政局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2月9日印发
PAGE  


